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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

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

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福星晓程

（二）股票代码：

30013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5,48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1,370

万股

其中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

1,096

万股股

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中

心

D

座

503

联系电话：

010-68459012

传 真：

010-68466652

董事会秘书：王含静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保荐代表人：王颖、毛传武

项目协办人：万明

联系电话：

010-59026662

传 真：

010-59026670

发行人：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

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沃森生物

（二）股票代码：

30014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0,00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25,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0,000,000

股股票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高新开发区北区云南大学科技园

2

期

A3

幢

4

楼

联 系 人：徐可仁、公孙青

电 话：

0871-8312779

传 真：

0871-8312779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

广场

8

层

保荐代表人：龚寒汀、方向生

电 话：

0755-22623377

传 真：

0755-25325499

发行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0-039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

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

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防止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

及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述第七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方式及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0-040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3

名，实到

3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天虹

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

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工作是认真、全面

的。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占用代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垫付费用、

"

期间占

用、期末返还

"

以及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问题，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等制度的要求履行资金支付管理以及关联交易决策等程序。 公司《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

和落实情况自查工作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1

、

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2010-050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补

充合同〉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本公司及空调业务的长期独立稳定发展， 经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四川长虹

"

）协商，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虹空

调

"

）与四川长虹签署《商标使用许可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内容为双方同意已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中关于商标授权长虹空调无偿使用的前提的相关条款终止，即

"

四川长虹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

前提以及美菱电器为长虹空调的控股股东的前提

"

终止。

2010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

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1

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0

号、

2010-031

号）。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赵勇先

生、李进先生、叶洪林先生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回避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补

充合同〉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本公司及空调业务的长期独立稳定发展，经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协商，同意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长虹

"

）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签署《商标使用许可

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内容为双方同意已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关于商标授权中山长虹无偿使

用的前提的相关条款终止，即

"

四川长虹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前提以及美菱电器为中山长虹的控股

股东的前提

"

终止。

2010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

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1

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0

号、

2010-031

号）。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赵勇先

生、李进先生、叶洪林先生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回避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补

充合同〉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本公司及空调业务的长期独立稳定发展，经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协商，同意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山长虹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专利实施许可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内容为双方同意已签

订的四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关于专利授权中山长虹无偿使用的前提的相关条款终止，即

"

四川长

虹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前提以及美菱电器为中山长虹的控股股东的前提

"

终止。

2010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

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补充合同〉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1

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0

号、

2010-031

号）。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赵勇先

生、李进先生、叶洪林先生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回避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合肥美菱电器营销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促进市场销售、提升品牌价值，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使公司

的销售体系支撑更大的业务规模，经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美菱电器营销公司（以下简称

"

美菱营

销公司

"

）另一股东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绵阳美菱

"

）协商，同意公司对美菱营销公

司进行增资，本次公司增资金额为

4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美菱营销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5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5490

万元，占美菱营销公司注册资本的

99.82%

；绵阳美菱出资

10

万元，占美菱营

销公司注册资本的

0.18%

。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美菱营销公司增资的相关事宜，并授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合肥美菱工业园区生活配套安置工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满足公司产业扩能后的员工住宿需求，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合肥美菱工业园

区生活配套安置工程，包括员工宿舍、食堂等建设，投资总额约为

4071

万元，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已

收到的原老厂区土地收储获得的土地补偿款，以及部分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0-047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

11

月

8

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伟伦投资

"

）的《承诺函》，承诺对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限，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和持股情况介绍

（一）承诺股东基本信息

1

、控股股东名称

: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镇江新区大港银山鑫城金香苑

12

幢

注册资本：

8696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德洪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高分子材料和机械设备贸易。

（二）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

2010

年

11

月

8

日收盘， 伟伦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36,839,56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57%

，为公司控股股东。

伟伦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该次承诺锁

定期限自

2008

年

2

月

1

日至

2011

年

2

月

1

日。 截止本次公告日，伟伦投资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伟伦投资基于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就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如下承诺：

"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江苏宏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是由朱德洪、朱恩伟共同

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朱德洪、朱恩伟作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承诺如下：朱德

洪、朱恩伟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朱德洪、朱恩伟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 若违反上述承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将减持股份

所得全部上缴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该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若该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

将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该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将于两个工

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

1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函》；

2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追加承诺申请表》。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启源装备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４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１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５５０

万股，其中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

１

，

２４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电话

发行人：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

９８

号

联系人：赵利军

电话：（

０２９

）

８６５３１３０３

传真：（

０２９

）

８６５３１３１２

（二）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珩、祝健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发行人：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７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行转债转股价格暨恢复交易公告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中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３．８８

元

／

股

２

、中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３．７８

元

／

股

３

、中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

Ｈ

股供股完成

后，中行转债的转股价格将再次进行调整，具体事宜本行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另行公告，提请广大中行转债持有人注意。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９２

号），核准本行向原

Ａ

股

股东配售

１７

，

７８１

，

８９１

，

０７４

股新股。 本行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

Ａ

股股东（股本为

１７７

，

８１８

，

９１０

，

７４０

股），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１．０

股的比例配

售，配股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６

元

／

股。本次

Ａ

股配股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结束。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主机统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认购数据验证， 本次

Ａ

股配股实际发行

１７

，

７０５

，

９７５

，

５９６

股

Ａ

股

新股。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相关约定，在中行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增发新股或配股使本行股份发生

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其中：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次

Ａ

股配股，中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由

人民币

３．８８

元

／

股调整为人民币

３．７８

元

／

股。

计算过程为：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

（

Ｐ０＋Ａ×

（

Ａ

股实际配股数量

／

中国银行总股本））

／

（

１＋ Ａ

股实际配股数量

／

中国银行总股本）

＝

（

３．８８＋２．３６×

（

１７

，

７０５

，

９７５

，

５９６／２５３

，

８３９

，

１６２

，

００９

））

／

（

１＋１７

，

７０５

，

９７５

，

５９６／

２５３

，

８３９

，

１６２

，

００９

）

＝３．７８

中行转债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本行

Ａ

股股票复牌后恢复交易。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告了

Ｈ

股供

股建议公告，并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该网站公告

Ｈ

股供股结果。 在

Ｈ

股供

股期间，本行

Ａ

股股票及中行转债正常交易。

Ｈ

股供股完成后，中行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再次进行调整， 具体事宜本行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另行公告，提

请广大中行转债持有人注意。

中行转债两次调整转股价格主要相关安排如下表所示（如有变动，以实

际刊登公告为准）：

日期 主要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刊登中行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

中行转债恢复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中行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实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刊登中行转债进入转股期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中行转债进入转股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

Ｈ

股供股股份接纳及额

外申请结果之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向

Ｈ

股股东寄发缴足股款

Ｈ

股供股股份之股票

；

刊登中行转债转股价格再次调整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和顺电气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４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５

，

５２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４００

万股，其中首次

公开发行上网定价发行的

１

，

１２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 行 人：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８

号

联系人：褚晟、许晓明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６２８６２６０７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刘连杰、徐子桐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发行人：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